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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与新增关联方2011年新增日常关联

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

2011

年

10

月

20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洛浦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经营性关联

交易的议案》。 该关联交易事项相关情况如下

: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洛浦天山拟与成都院签订工程设计及设备供货服

务合同

,

合同涉及总价款为

23280

万元。

鉴于

:

本公司与成都院同受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

故本次公司与

该公司签署合同事宜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取得了公司独立董事的认可

,

并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

讨论。 董事会对上述交易进行了认真审议

,

关联董事谭仲明、李建伦、隋玉民、张

丽荣、赵新军均已回避表决

,

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 其中独立董事认为此次

关联交易程序合法、价格公允

,

同意该关联交易

,

并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

该关联交易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

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1

、成都建筑材料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

注册地址

: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成华大道新鸿路

69

号。 法定代表人

:

焦烽

,

注册资金

: 5000

万元

,

税务登记号

:

510108743627701,

主营范围

:

提供全套大中型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的研发

,

设计

,

制造

,

工程建设总承包系统集成服务。 其

2010

年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45317

万元

,

净资产为

28389.57

万元

,

主营业务收入为了

134882.21

万元

,

净利润为

12602.71

万

元。 成都建筑材料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经成都建筑材料工业设计研究院改

制而成

,

其前身是重工业部建筑材料工业设计公司

,

始建于

1953

年。 经过

50

多年

的创业和奋斗

,

已发展成为集科研开发、工程设计、工程总承包、装备制造、技术

咨询、工程监理、技术服务于一体、具有直接对外经营权、年营业额数亿元的中

国建材工业大型设计研究院。

2

、履约能力分析

:

该公司主要从事大中型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的研发与设

计、装备采购与制造和设备安装业务

,

拥有丰富的水泥生产线建设工程总承包经

验

,

承担过众多的水泥项目总包工程

,

有很强的技术队伍和现场工程服务力量。

具备向本公司提供项目工程总承包服务的履约能力。

3

、鉴于

:

成都院是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本公司全

资子公司洛浦天山与成都院同受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

故本次洛浦

天山与成都院签署合同事宜构成关联交易。 属《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规定的

情形。

三、关联方签订合同情况介绍

洛浦天山拟与成都院签署工程设计及设备供货服务合同

,

涉及工程总价款

为

23280

万元

,

合同主要内容条款如下

:

1

、工程名称

:

洛浦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日产

3200t/d

生产线项目。

2

、工程范围

:3200t/d

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项目的基本设计、施工图设

计及非标件设计、按合理施工工期进行的技术交底、现场驻厂技术服务、参加竣

工验收工作、生产线自控系统计算机应用软件编程及调试、生产线调试大纲及

操作说明书的编制、配合业主进行生产线试生产调试及技术理论培训工作及设

备采购、设备监造、设备验收、安装指导、设备调试等。

3

、合同金额

:23280

万元

,

其中

:

洛浦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3200t/d

熟料水泥

生产线工程设计及技术服务费

280

万元

,

全厂设备成套供货价格暂定

23000

万元。

4

、支付结算方式

:

(1)

、工程设计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20% ,

款项支付到账后合同生效

;

提交第

一批施工图

,

支付总价款的

30%;

提交第一批施工图

,

支付总价款的

30%;

提供全部

施工图的同时

,

支付总价款的

15%,

同时提供工程技术服务发票

;

留取

5%

的质保

金

,

待试生产调试

72

小时性能考核达标后

7

天内一次付清。

(2)

、全厂设备成套供货

,

按照与供货单位签订的合同进行付款给成都建筑

材料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

由其转付给实际供货单位进行备货与发货、开具

17%

的增值税发票

;

留取

5-10%

的质保金。

5

、违约责任

:

5.1

乙方

(

即成都院

)

的主要违约责任

:

(1)

、乙方设计错误造成工程质量事故损失

,

乙方除负责采取补救措施外

,

应

免收损失部分的设计费

,

并根据损失程度向甲方偿付赔偿金。赔偿金数额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执行。

(2)

、由于乙方自身的原因

,

延误了按合同第四条规定的设计文件交付时间

,

每延误一天

,

应减收该项目应收设计费的千分之二。

(3)

、由于乙方原因未能提供符合行业要求的图纸的

,

甲方中止支付价款

,

由

此造成设计文件交付延误的

,

每延误一天

,

应减收该项目应收设计费的千分之二

;

造成甲方损失的

,

并根据损失程度向甲方偿付赔偿金。

(4)

、合同生效后

,

乙方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

,

乙方应双倍返还定金。

(5)

、乙方不得向第三方扩散、转让甲方提交的产品图纸等技术经济资料。

如发现以上情况

,

甲方有权索赔。

5.2

甲方

(

即洛浦天山

)

的主要违约责任

:

(1)

、甲方未按合同规定的内容和时间内向乙方提交资料及文件

,

延迟提交

超过

10

天以上时

,

乙方有权重新确定提交设计文件的时间。

(2)

、在合同履行期间

,

甲方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

,

乙方未开始设计工作的

,

不

退还甲方已付的定金

;

已开始设计工作的

,

甲方应根据乙方已进行的实际工作量

支付设计费。

(3)

、甲方变更委托设计项目、规模、条件或因提交的资料错误

,

或所提交资

料作较大修改

,

以致造成乙方设计需返工时

,

双方除需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合同

(

或

另订合同

)

、重新明确有关条款外

,

甲方应按乙方所耗工作量向乙方支付返工费。

(4)

、甲方应按本合同规定的金额和时间向乙方支付设计费用

,

每逾期一天

支付

,

应承担应支付金额千分之二的逾期违约金。

(5)

、甲方应保护乙方的设计版权

,

未经乙方同意

,

甲方对乙方交付的设计文

件不得复制或向第三方转让或用于本合同外的项目

,

如发生以上情况

,

乙方有权

索赔。

6

、合同有效期

:

自合同生效至双方履行完合同规定的义务后终止。

交易金额见下表

:

单位

:

万元

序号 交易方 交易对方

（

关联方

）

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

１

洛浦天山水泥有限责

任公司

成都建筑材料工业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工程设计与与技术服

务合同

２８０

万元

２

洛浦天山水泥有限责

任公司

成都建筑材料工业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全厂设备成套供货

２３０００

万元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是由本公司通过邀请议标形式确定。 安徽海螺建材设计研究

院、中材成都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成都建筑材料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进行

了投标

,

上述公司进行两轮投标报价。 成都院的设计和工程服务费报价、全厂成

套设备报价为各议标单位最低。 本次议标过程中公司经过对竞标企业的施工技

术措施的评比以及对承包业绩的了解

,

结合投标单位的报价

,

经过综合评定后

,

成

都院以其施工流程完整详细、计划科学合理、技术措施完善以及报价最低中标。

本次交易遵循标议价价格

,

体现了公平、公允的原则。 由设计方成都院进行设备

采购

,

可以更好地实现设备的监造与验收。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成都建筑材料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在水泥工程设计和建设中具有丰

富的管理和建设经验

,

洛浦天山与其签订合同

,

能够充分利用成都院的综合实力

做好项目建设

,

保证项目的如期竣工。本次合同价格是以公允价格为依据并通过

邀请议标的方式确定

,

签署的工程设计和设备成套采购合同事宜不会对公司造

成不利影响

,

该等关联交易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

本公司主要业务不

会因此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五、回避表决

鉴于上述事宜属关联交易

,

根据有关规定

,

本公司关联董事谭仲明、李建伦、

隋玉民、张丽荣、赵新军回避表决。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公司

3

名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召开之前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核

,

同意将上述关联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

:

公司在工程建设工

程设计及设备供货服务合同实施过程中

,

将严格按合同约定情况履行。交易前采

取公开议标的运作方式

,

对多家公司报价进行综合评定

,

并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

,

能够保证关联交易的公正、公平、公允性。

本次承担工程建设工程设计及设备供货服务合同的关联方拥有强大的技

术和工程承包能力

,

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

对公司新建项目的快速推进和按时投

产起到积极的作用

,

上述关联交易行为不会构成公司对关联方的依赖

,

不会影响

公司的独立性

,

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与上述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

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上述相关交易事项的表决权。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A/H):000063/763� �证券简称(A/H):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201140

债券代码:115003� � � � � � � � � � �债券简称:中兴债1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

刚中电信有限责任公司51%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在本公告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本公司” 或“中兴通讯” ：指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刚中电信” ：指刚中电信有限责任公司（Congo� Chine� Telecom� S.A.R.L）

“法国电信集团” ：指France� Telecom�

� � � �“PCI” ：指Pan� Communication� Investments

� � � �“AII” ：指Atla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 � � �“买方” ：指Pan� Communication� Investments与Atla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合称

“法电” ： 指France� Telecom、Pan� Communication� Investments与Atlas� Inter-

national� Investments合称

一、交易概述

基于战略发展需要，中兴通讯与法国电信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Ａｔｌａ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Ｂｅｌｇｉｕｍ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本公司拟向

Ａｔｌａ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Ｂｅｌｇｉｕｍ

出售本公司

持有的刚中电信

５１％

股份。

Ａｔｌａ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Ｂｅｌｇｉｕｍ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

约定将其在该合同项下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法国电信集团的全资控股附属公

司

ＰＣＩ

以及

ＡＩＩ

。 本公司向买方出售本公司持有的刚中电信

５１％

股份（以下简称

“本次股权转让”）计划于北京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２４

：

００

之前完成股权交割。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公

司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出售刚中电信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

股份的议案》， 本次股权转让不需提交股东大

会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法国电信集团注册于法国巴黎， 主要经营电信业务，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销售收

入达到

２２６

亿欧元，是全球前十大电信运营商之一。

ＰＣＩ

为法国电信集团的全资控股附属公司， 系一家在刚果金金沙萨注册成

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ＡＩＩ

为法国电信集团的全资控股附属公司， 系一家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注册

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法电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刚中电信系一家由中兴通讯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常用简称“刚果金”或“刚

果民”，以下简称“刚果”）政府，以及

５

名刚果自然人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在刚果设

立的股份公司。 具体情况为：

１

、公司名称：刚中电信有限责任公司（

Ｃｏｎｇｏ Ｃｈｉｎｅ Ｔｅｌｅｃｏｍ Ｓ．Ａ．Ｒ．Ｌ

）

２

、注册地址：刚果民主共和国金沙萨市贡贝区港口大道

８

号（

８

，

ａｖ． ｄｕ

Ｐｏｒｔ

，

Ｇｏｍｂｅ

，

Ｋｉｎｓｈａｓａ

，

ＤＲＣ

）

３

、注册资本：

１７４５

万美元

４

、经营范围：在刚果境内经营电信业务，即安装、开通和经营

ＧＳＭ－９００／１８００

双频网络、配套卫星地面站，提供国际长途、国内长途、本地电话、数据业务，以

及所有电信领域内向客户提供的服务。

５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

名字 持有股份 股权比例

中兴通讯

９９９６０

股

５１％

刚果民主共和国国有资产部

９６０３０

股

４８．９９５％

Ｄｅｒｉｃｋ ＮＧＩＬＩ ＢＯＦＥＫＯ

先生

２

股

０．００１％

Ｄｏｎａｔｉｅｎ ＭＢＵＹＩ ＭＵＫＡＤＩ

先生

２

股

０．００１％

Ｔｈｅｒｅｓｅ ＫＩＬＯＬＯ ＫＩＭＡＫＯＫＯ

女士

２

股

０．００１％

Ｐａｔｙ ＭＯＫＯＮＺＩ ＭＢＯＭＡ

先生

２

股

０．００１％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ＭＡＴＵＮＤＵ ＢＫＩＭＢＡＮＧＵ

先生

２

股

０．００１％

６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美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

营业收入

６２４７ ４９１８

营业利润

－２２２８ －１０７４

净利润

－２２３５ －１０７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８７ １９１７

项目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净资产

－１８７４ －２９５１

资产总额

１８５９６ １６４７２

负债总额

２０４７０ １９４２３

注： 以上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安永事务所审计，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尚未

经审计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交易标的：刚中电信

５１％

股份。

２

、交易价格：拟出售的刚中电信

５１％

股权的基本价格为

１０００

万美元。 最终

交易价格的依据为企业价值减去调整项目 （交割日

ＥＢＩＴＤＡ

与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年

ＥＢＩＴＤＡ

调整值与交割日净债务之和扣除资本开支） 后的

５１％

再加上双方同意

的调整值确定。 上述调整项目的具体金额，需待刚中电信

２０１１

年财务报表经审

计后最终确定。

３

、支付方式：买方应于股权交割日当天以电子转账的形式支付中兴通讯基

本价格

１０００

万美元，在最终交易价格确定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双方应完成最终

交易价格与基本转让价格的差额的支付。

五、其他重要事项

１

、国家开发银行贷款以及贷款涉及的股权质押与担保事项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１

日， 中兴通讯与刚中电信签署了总额为

１．２３

亿美元的销售合

同以及服务合同（“商业合同”）。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９

日，国家开发银行与刚中电信签订

了第一阶段贷款协议及第二阶段贷款协议（合称为“贷款协议”），其中国家开发

银行作为安排人、初始贷款人及贷款代理行，刚中电信作为借款人。第一阶段贷

款金额为

０．６３

亿美元，第二阶段贷款金额为

０．４２

亿美元，贷款总金额为

１．０５

亿美

元。 两个贷款协议的目的都用于刚中电信支付中兴通讯上述商业合同项下

８５％

的价款。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８

日， 中兴通讯和国家开发银行在刚果的代理银行签订了供应

商股权质押协议。 根据该协议，中兴通讯将其持有的刚中电信的

５１％

股权，为刚

中电信的上述

１．０５

亿美元银行贷款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关于该等担保事项，已

经中兴通讯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６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召开的二

○○

七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法电将于股权交割日向刚中电信提供资金，用于提

前向国家开发银行偿还上述贷款协议项下所有贷款余额。国家开发银行于贷款

偿还同日与各方签署一系列书面文件，以终止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协议及股权质

押协议，解除刚中电信、中兴通讯在贷款协议及股权质押协议项下的各项义务

并释放上述质押的股权。

六、出售刚中电信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出售刚中电信股权有利集中力量，专注主业，并避免与公司客户潜在

的同业竞争，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公司出售持有的刚中电信股权后，刚中电

信将不再纳入中兴通讯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公司出售刚中电信股权将有

利于降低负债、增加投资收益，具体投资收益需根据最终交易价格确定，公司会

根据实际情况发布后续公告。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曲晓辉女士、魏炜先生、陈乃蔚先生、谈振辉先生及石义德先

生对上述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股权转让有利于公司专注主营业务发展，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 本

次股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交易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八、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10月22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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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96� � � �证券简称：南岭民爆 公告编号：2011-036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传闻情况

近日，有媒体刊登报道称本公司和神斧民爆整合完成后，不排除与兵装集

团重组的可能性，并称兵装集团或是此次南岭民爆与神斧民爆整合的幕后真

正推手。

二、澄清说明

经核实，本公司针对上述传闻中的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1

、公司与湖南神斧民爆集团有限公司的重组，是两家公司顺应国家产业

发展政策并结合自身发展需要，在湖南省政府及省国资委的引导下，双方依法

自主推进的强强联合行为，目前已获得湖南省国资委的预核准。

2

、公司目前正积极推进与湖南神斧民爆集团有限公司的重组事宜，该次

重组与中国兵装集团无关，也没有在本次重组完成后与中国兵装集团整合的

考虑和计划安排。

三、其他说明

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10

月

21

日下午

1

：

00

复牌。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和

网站，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切勿轻信传闻。

特此公告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600376� � � � �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2011-056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三季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经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60％-70%

之间， 具体

数据将在公司

2011

年三季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3

、本次预减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62,285,660.05

元；

2

、按去年三季末股本计算，基本每股收益为

0.92

元。 按今年公司最新股本计

算，基本每股收益为

0.71

元。

三、业绩预减原因

2011

年

1-9

月份预计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60％-70%

之间，主要原因是：

1

、

2010

年前三季度结算了土地转让收入

22

亿元，本报告期土地转让收入大幅

减少。

2

、本报告期房屋销售可结算面积和收入较少，预计四季度竣工交用面积和可

确认的结算收入将大幅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2011

年三季度报告中予以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000979 � �证券简称:�中弘股份 公告编号： 2011－51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小股民诉讼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有关媒体报道了我公司因虚假陈述被部分中小股民提起诉讼，公司许

多投资者因不清楚实际情况存在误解，纷纷打电话到公司询问诉讼的具体情况。

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本公司就股民诉讼的相关情况，作出说明如下：

本公司已于

2010

年

4

月

30

日披露了

"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

的公告

"

，依据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决定，处罚对象为科苑集团（本公司重组前名称

为安徽省科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科苑集团

"

）及科苑集团原部分高管人

员，与本公司现任董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无关。 （详见

2010

年

4

月

30

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2010－25

号公告）

2011

年

3

月

15

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合肥中院

"

）向本公

司下达诉讼通知书，有

4

名投资者因科苑集团虚假陈述向本公司提起诉讼，合计

诉讼赔偿金额约

50

万元。 合肥中院已于

2011

年

4

月

28

开庭，因双方举证不充分，主

审法官要求双方继续补充举证。

2011

年

8

月底，法院再次开庭，仍未有结果。

2011

年

10

月

17

日，合肥中院向公司下达诉讼通知书，另有

3

名投资者因科苑

集团虚假陈述向本公司提起诉讼，合计诉讼金额约

65

万元。 针对该等诉讼，合肥

中院拟定于

2011

年

11

月

21

开庭。

上述投资者诉讼案件系公司资产重组前的历史遗留问题（

2000

年

－2005

年），

公司已聘请律师进行积极举证，最终结果目前尚无法确定。 根据公司审慎估计，

即便公司败诉，最终赔偿金额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情况也不会构成重大影响。

《中国证券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将会就股民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公告，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简称：中弘股份 证券代码：000979 �公告编号：2011-52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委会签署

投资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10

月

21

日，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乙方

"

）与吉林

省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长白山管委会

"

或

"

甲方

"

）签署了《投

资合作协议》，公司拟于长白山管委会合作，合作开发

"

长白山望天鹅国际旅游度

假区

"

项目（暂定名，以下简称

"

望天鹅度假区

"

）。

一、合作协议包含的主要内容

1

、项目概况

"

望天鹅度假区

"

拟以望天鹅国际奥运滑雪场为核心，以漫江民族风情小镇为

配套，横山国际颐养运动基地为拓展。 该项目选址在池南区（漫江镇区）规划区

内，规划建设用地约

180

公顷，规划用途为商业用地、文化设施用地和旅游设施用

地。

2

、土地供应

（

1

）项目建设用地

甲方根据乙方开发建设的用地需求，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

"

招、拍、挂

"

程

序，以分两期多块地一次性以挂牌出让的方式将土地供给公司。 甲方在项目用地

手续备件齐全的情况下，对已完成收购储备的土地按法律程序进行招、拍、挂，

30

个工作日后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土地价款以挂牌实测面积计价， 项目一期二期建设用地出让价格以招拍挂

竞价为准。

（

2

）项目非建设用地

除建设用地外的项目用地（即可建设用地的周边用地），乙方按照分区规划

在不改变用地性质并经得林业等相关部门许可的条件下， 经甲方批准可合理利

用，甲方承诺在项目范围内不再审批非乙方经营性项目。

（

3

）其他用地

乙方项目区域内漫江河段由甲方负责统一规划、管理和治理，该段堤岸不再

审批其它经营项目。 乙方在不影响河道安全的前提下，经甲方批准可合理将堤岸

作为公共绿地利用。 甲方以不影响乙方项目开发为前提进行治理与修建，双方另

行协商建设方案及费用，建设方案报甲方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建设用地红

线距后坡角边线距离

7

米）。

3

、项目规划设计

项目规划设计严格按照《长白山保护开发总体规划》、《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

南分区规划修编》及《长白山旅游发展规划》要求，由乙方选择具有世界领先水平

城市规划设计资质的规划设计单位进行规划设计， 其规划设计成果须报经甲方

相关部门依法审批核准后， 乙方再行实施。 各地块用地范围以国土部门实测为

准。

4

、漫江风情小镇项目市政配套设施

（

1

）甲方根据乙方项目需求，负责将道路、供水、供电、供热、排水、通讯等市

政设施接至乙方项目整体用地边缘的红线（外）处，其工程建设费和土地占用费

等均由甲方负责。 相应设施的入网、接口费由乙方承担。

（

2

） 乙方各地块红线之内的市政设施和市政管网以及项目范围内各地块间

相连接的道路、水、电等市政配套设施，均由乙方自建，费用由乙方负责。

5

、漫江风情小镇项目进度要求

协议约定，双方积极推进并完成项目的各项报批手续，在取得第一期全部建

设用地的情况下于

2012

年

5

月前开工建设。 同时约定：

（

1

）签署本协议后，乙方即在甲方辖区内办理公司注册登记，注册资金不低

于

1

亿元人民币，履行独立法人义务。

（

2

）签署本协议后，甲乙双方即开展项目的前期工作。

乙方在合同签订后积极组织项目的前期工作 （包括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等级

的专业公司撰写《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节能评估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林

地勘察报告》、《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等），争取

2011

年

12

月中旬前完成以上

所有报告的编制工作。 甲方依据乙方编制的各项报告办理项目用地的土地变性

手续，

2012

年

4

月末向乙方供给第一期全部建设用地（建设用地

90

公顷）；第二期

将全部剩余可建设用地在

2013

年

5

月前，多地块一次性挂牌出让给乙方（漫江南

岸约

20

公顷土地未列入吉林省土地利用规划的除外）。

6

、关于望天鹅四等房山滑雪场与横山站开发事宜

（

1

）甲方原则同意乙方对望天鹅四等房山滑雪场及横山站的开发，其中林地

转建设用地协调需甲乙双方共同努力， 合同正式签署起

24

个月内完成项目整体

设计和林地转建设用地手续。 否则，乙方对望天鹅四等房山滑雪场和横山站的开

发约定自行废止，乙方所产生的前期所有费用由乙方自行负责外，甲方有权选择

其它投资商进行对望天鹅四等房山滑雪场和横山站的整体开发。

（

2

）鉴于望天鹅四等房山滑雪场及横山站基础设施薄弱，乙方负责望天鹅四

等房山滑雪场及横山站所有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包括：水、电、气、路、供暖、污

水等一切配套设施），其中，污水及燃气排放达到相关部门规定标准。

（

3

）土地价款以挂牌建设用地面积计价，建设用地出让价格以招拍挂竞价为准。

（

4

） 乙方对望天鹅四等房山滑雪场和横山站的开发享受甲方给予乙方漫江

镇项目的所有优惠政策。

（

5

）甲方根据土地利用规划要求原则同意乙方对横山站的开发面积为

1

平方

公里，其余规划面积乙方在同等条件下享有土地优先开发权。 望天鹅滑雪场使用

区域为四等房山区域，其建设用地面积按实际需要确定。

7

、其他约定

协议对长白山管委会能给予的优惠政策、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也进

行了约定。

二、相关风险提示

1

、公司出资不低于

1

亿元在甲方辖区注册成立公司事宜，尚需公司履行审批

程序后方可实施。

2

、项目规划尚需得到甲方相关部门（国土、规划等）的审批，审批通过后，在

公司完善建设用地的征地拆迁安置等手续后，项目用地方可实施招、拍、挂。 报批

及招、拍、挂的进程将影响项目的开工时间。

3

、由于公司尚未进行项目的可行性分析及规划设计，该项目预计投资总额

目前不能确定，项目实施后对公司资金影响程度尚不能确定。

三、项目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项目实施尚须时日，且分阶段实施，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效益产生

影响。

公司将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情况，依据信息披露有关规定，及时履行审批程序

并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002131� � � �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2011-043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1

日接到股东王壮利先生关于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

质押的通知。

2011

年

10

月

20

日， 王壮利先生分别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

600,000

股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6,298,400

股共计

33,898,400

股质押给新时代信

托股份有限公司

,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

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

2011

年

10

月

20

日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除质押时止。

王壮利先生共持有本公司

60,782,400

股股份，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

301,120,000

股的

20.19%

。王壮利先生已于

2011

年

7

月

20

日将其持有的

19,000,000

股质押给中原

信托有限公司。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王壮利先生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52,

898,4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7.57%

。

特此公告。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002115 证券简称：三维通信 公告编号：2011－027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10

月

20

日，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杭州市滨

江区财政局的通知，根据财政部《关于拨付

2011

年物联网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

(

财企

[2011]164

号

)

，滨江区财政局已经按杭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1

年物联网

专项资金的通知》（杭财企

[2011]591

号）的要求办理了拨款手续，拨付国家资助总

计人民币

500

万元。 有关本资助项目的信息详见

2011

年

8

月

24

日刊登于《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公司被认定国家

2011

年物联

网发展专项承担单位的公告》。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已经收到上述款项。 由于该项目系综合性项目，

难以分解为资产相关和收益相关，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将该笔政府

补助整体归类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在项目期实施期内分期确认为当期收

益，该项目实施期间为

2011

年

6

月至

2013

年

5

月。

特此公告。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002333 � �证券简称：罗普斯金 公告编号：2011-051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整体搬迁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0

月

20

日接到

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司整体搬迁的通知，通知主要内容如下：

随着相城区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公司所在区域已发展为城市中心区域。 根

据《苏州市相城区分区规划暨城乡协调规划（

2007-2020

）》，公司位于相城区阳澄

湖中路

31

号的厂区属于新的城区，周围有政府、学校、医院等配套设施。 为配合城

市建设，拟将公司该厂区整体搬迁至相城区黄埭镇西塘街路以西、太东路以南区

域，具体搬迁补偿协议待调查评估再行协商签订。

公司在接到通知当日即与相城区政府就公司整体搬迁事宜进行了沟通，并

就有关问题形成共识：

一、对公司整体搬迁发展的必要性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加快推进公司

整体搬迁发展是一项十分重要而且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

二、双方将尽快明确各自的负责人员，并就公司整体搬迁发展具体工作进行

对接和落实，制度公司整体搬迁工作计划；

三、同意启动并共同推进公司整体搬迁补偿商谈等各项工作，尽快签订公司

整体搬迁框架协议。

本次涉及公司搬迁范围的是位于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中路

31

号的厂区，涉

及土地面积合计约为

310

亩， 截止

2011

年

6

月

30

日该宗地账面净值为

2,883.82

万

元。

目前，公司尚未就搬迁事宜签订任何协议，由于整体搬迁事宜存在较大不确

定性，公司董事会将尽快制定搬迁方案及新厂区建设规划。 为保证公司生产经营

的连续性， 公司将优先确保在黄埭镇潘阳工业园已建设中的募投项目得以顺利

进行，同时统筹规划拟整体搬迁项目，以保证本次搬迁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带来

不利影响。 同时，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搬迁进展情况，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对涉及搬迁的重大事项及时履行持续性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002250� � � �证券简称：联化科技 公告编号：2011-065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2011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为以

2011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

264,661,7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5

股。公司已于

2011

年

8

月

25

日实施了上述方案，总股本增至

396,992,550

股。近日，

公司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变更后情况如下：

1

、注册资本：

396,992,550

元；

2

、实收资本：

396,992,550

元；

3

、经营范围：精细化工产品中间体的制造（危险品生产详见《台州市危险化

学品生产、储存批准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1

年

12

月

25

日）；经营

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 经营本企业和本企

业成员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

其他登记项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601328� � � � � � �股票简称：交通银行 编号：临 2011-� 027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次级债券发行完毕的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或"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

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本行于

2011

年

10

月

21

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次级债券人民币

260

亿元。 本次发行的次级债

券为

15

年期固定利率品种，在第

10

年末附有前提条件的发行人赎回权，票面年利

率为

5.75%

。

本次次级债券募集的资金将依据适用法律和监管部门的批准， 用于补充本

行的附属资本。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0月21日

股票代码：601328� � � � � � � � �股票简称：交通银行 编号：临2011-02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章程修订的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或"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

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本行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结果及股东大会授权， 本行修订了公

司章程，具体内容如下：

一、将第十八条修订为：

第十八条 经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的审批部门批准， 本行可以发行的普通

股总数最高为

61,885,605,538

股。

二、将第十九条修订为：

第十九条 本行成立后已发行普通股

61,885,605,538

股，包括

29,176,552,192

股境外上市外资股（以下简称

H

股），占普通股总数的

47.15%

；以及

32,709,053,346

股内资股，占普通股总数的

52.85%

。

本行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61,885,605,538

股，其中发起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

政部持有

16,413,353,049

股；发起人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持有

224,381,272

股；其

他内资股股东持有

19,866,319,025

股

;

其他

H

股股东持有

25,381,552,192

股。

经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的审批机构批准，并经香港联交所同意，内资股可以

转换为

H

股。

三、将第二十一条修订为：

第二十一条 本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1,885,605,538

元。

上述公司章程修订内容已获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002158� � � � �证券简称：汉钟精机 公告编号：2011-028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香港全资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24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设立香港全资子公司的议案》，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26

日刊登于《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设立香港全资

子公司的公告》。

该香港子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14

日在香港公司注册处完成注册手续， 并取得

《香港注册证书》和《商业登记证》，现将有关详细资料公告如下：

1

、公司名称：汉钟精机（香港）有限公司

Hanbell Precise Machinery

（

Hong Kong

）

Co., Limited

2

、地址：香港湾仔轩尼诗道

302-8

号集成中心

3

、注册日期：

2011

年

10

月

14

日

4

、公司注册证书号码：

1671498

5

、商业登记证号码：

59066914-000-10-11-A

特此公告。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